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 212 次委員會議紀錄摘要 

一、時間：9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本會第 1 會議室 

三、主席：賴主任委員幸媛               記錄：黎科員萬民 

四、出席：行政院高政務委員思博（葉寧代） 行政院林秘書長

中森（邱昌嶽代） 內政部江部長宜樺（胡景富代） 外交

部楊部長進添（萬克家代） 國防部高部長華柱（郝以知代

） 財政部李部長述德 (傅傳訓代) 教育部吳部長清基（周

以順代） 法務部曾部長勇夫（陳文琪代） 經濟部施部長

顏祥（范良棟代） 交通部毛部長治國（曾國銘代） 中央

銀行彭總裁淮南（吳坤山代） 新聞局江局長啟臣（徐孝利

代） 衛生署楊署長志良（李秋雅代） 海巡署王署長進旺

（鄭樟雄代） 國科會李主委羅權（李宗權代） 農委會陳

主委武雄（陳耀勳代） 勞委會王主委如玄（董泰祺代） 

體委會戴主委遐齡（江秀聰代） 國安局蔡局長得勝（代理

人出席） 金管會陳主委冲（許欽洲代） 劉副主任委員德

勳高副主任委員長 趙副主任委員建民（公出） 

五、列席：國安會鄧副秘書長振中(隋芳婷代) 軍情局張局長戡

平(代理人出席) 調查局吳局長瑛 (代理人出席) 海基會高

副董事長孔廉 (孫起明代) 

六、主席致詞（略） 

七、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八、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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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 

九、報告事項 

(一)本會提：大陸人民在臺相關統計數據 99 年 1-3 月報告。 

決定： 

1.洽悉。請各相關機關參考。 

2.兩岸人員往來交流已呈穩定成長及常態化趨勢，惟近期

仍有大陸人民以合法管道來臺從事非法活動情形，除建

請移民署續強化大陸人民入境後之查察外，請各相關主

管機關亦持續落實各項安全管理措施，以維兩岸交流秩

序。 

3.推估目前在臺逾期停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 3 千餘人。建

請移民署於下次會議提報查處情形，以使相關機關瞭解

查察成效及持續協助。 

(二)本會提：99 年度推動大陸臺商子女「認識臺灣」研習營報

告。 

決定：本項研習活動對增進大陸臺商子女對家鄉之認

識與認同甚有裨益，請續行規劃辦理，並仍請相關

部會續行合辦或支援。 

(三)本會提： 99 年兩岸專業交流績優團體選拔規劃報告。 

決定： 

1.本活動乃在鼓勵民間團體辦理優質的兩岸專業交流

活動，建立標竿與發揮示範效果，既可彰顯政府重

視民間團體的交流經驗與貢獻，亦可藉此宣導現階

段政府推動重點與方向，殊值繼續規劃辦理；亦請

各部會瞭解及積極推薦辦理各項活動之績優團體參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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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本會推動兩岸專業交流重點」第八點，請依勞委會

意見作部分文字修正：「勞工」改為「勞動」；「促進

大陸勞工組織健全發展」修正為「健全勞動法制，提升

勞動生產力」。 

十、臨時動議 

內政部提：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從事非法相關活動的人數比

例，在鄰近國家中，我國的比例最低，移民署成立以來持

續進行「靖海」等專案，國安局等相關機關協助計查緝

10,798 人，移民署將於下次會議提報查處情形，建請相關 

機關持續協助。 

主席說明：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從事非法活動的人數比例已

持續減緩，如大陸觀光客來臺行方不明比例為 10 萬分之

2.7，日本則為 10 萬分之 140 或 150，顯示目前我相關安全

管理措施業具成效，請相關機關持續落實執行。 

 


